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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文件

关于潮州市 2024 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

——2024 年 9 月在潮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

潮州市财政局 黄航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预算法第六十七条及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现制定2024

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涉及增加举借债务和增加预算总收支事

项，影响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变动。受市人民政府委

托，现将 2024 年市级预算调整方案报告如下：

一、省财政厅下达我市 2024 年新增债务限额情况

省财政厅下达我市2024年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645000万

元。其中：潮州市（不含直管县）493500 万元，包括一般债务

69500 万元、专项债务 424000 万元；饶平县 151500 万元（饶平

县为省直管县，资金由省直接下达，报同级人大审批，下同）。

新增债务限额 645000 万元中，提前下达的新增债务限额 395000

万元已编入年初预算，此次再新增 250000 万元，包括：一是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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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市（不含直管县）192000 万元，涉及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政

府性基金收支变动；二是饶平县 58000 万元。

按省财政厅通知要求，各级要根据国家相关部委和省政府对

新增债券需求的审核情况,按照“急需、成熟、统筹、集中”的

原则，尽快将新增债务限额落实到符合条件的具体项目上，重点

聚焦支持省委“1310”具体部署的“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

程”、制造业当家、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海洋强省建设等方面项

目资金需求。要加强专项债券投向领域管理,严格执行专项债券

投向领域禁止类项目清单,严禁用于楼堂馆所、“形象工程”“面

子工程”等。

二、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分配安排情况

省财政厅增加下达潮州市（不含直管县）新增债务限额

192000 万元（一般债务限额 12000 万元，专项债务限额 180000

万元），我市分配使用新增债券额度 192000 元。我市坚持“资金

跟着好项目走”，聚焦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突出“一大引领、

三大战役、六大提升”工作部署统筹安排资金，充分发挥政府债

券资金对稳投资、扩内需、补短板、促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时，

新增债券分配以不发生政府债务风险预警为前提条件，确保政府

债务规模与财力水平相适应，确保市级和各区有稳定偿还能力。

（一）新增一般债务限额分配安排情况

省财政厅本次新增潮州市（不含直管县）一般债务限额12000

万元。一是市级承贷 11000 万元，列入“交通运输支出”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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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用于公路建设项目；二是转贷各区 1000 万元，均列入“债务

转贷支出”，主要用于支持财力薄弱地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二）新增专项债务限额分配安排情况

省财政厅本次新增潮州市（不含直管县）专项债务限额

180000 万元。一是市级承贷 34000 万元，列入“其他支出”科

目，主要用于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6000 万元、公共卫生设施

项目 15600 万元、职业教育项目 9000 万元、交通基础设施项目

2800 万元、新型基础设施 600 万元；二是转贷各区 146000 万元，

均列入“债务转贷支出”。按照资金跟着项目走、推动区域协调

发展、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防控政府债务风险等要求分配，由各

区按中央和省规定的用途，研究确定具体项目按程序报批后执

行。

三、预算收支调整变动总体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调整

根据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年初预算，2024 年

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均为 1340247 万元。本次因增加一般债

务，收支增加 12000 万元，总收支出从年初预算 1340247 万元调

整为 1352247 万元，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调整

根据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年初预算，2024 年

市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均为 582409 万元。本次因增加专项债

务，收支增加 180000 万元，总收支出从年初预算 582409 万元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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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为 762409 万元，收支平衡。

上述新增举借债务将根据年度到期应偿还政府债务规模，将

还本付息资金纳入对应的预算体系安排，落实偿债资金来源。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